
附件

	[bookmark: _GoBack]新阳街道春节前消防安全攻坚专项行动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项目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任务目标
	完成时限

	1
	一、“三合一”场所
整治方面
	1.各村居持续对辖区内场所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加强夜间（晚上19点到24点）排查，可采用有奖举报、第三方购买服务、公安“一标三实”查询、工商营业登记对比等方式发现新增“三合一”场所，建立“三合一”底数清单。
	各村居
	完成辖区内场所全面摸底排查，防止失控漏管。
	春节前

	2
	
	2.各村居每月对在册“三合一”场所至少开展一次巡查，对于发现“回潮”的，立即督促整改并加密回访频次。
	各村居
	对在册“三合一”场所完成一次全覆盖回访。对“回潮”居住的12月下旬进行再次复查。
	12月底前

	3
	
	3.明确“消防技改五项措施”标准，指导村居开展“三合一”场所开展隐患整改。
	安监站
	提高“三合一”场所整改质效。
	常态化开展

	4
	
	4.推动“三合一”场所安装联网式独立烟感、简易喷淋、开设逃生窗、建设硬隔离防火墙或安装与烟感联动的防火门等，从根本上解决“回潮”居住不安全问题。
	各村居、街道安委会、消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对于回访复查过程发现“回潮”居住的“三合一”场所，全部推动落实安装联网式独立烟感、简易喷淋和开设逃生窗。
	春节前

	5
	
	5.对反复“回潮”、拖延整改的“三合一”场所，街道综合执法队进行查处。
	街道综合执法队，新阳派出所、新阳市场监督管理所、新阳城管中队等部门配合
	各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消除“三合一”安全隐患。
	常态化开展

	6
	二、自建出租房整治方面
	1.成立房东协会，强化自建出租房建筑、消防、电气、燃气等安全管理，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坚决禁租。
	综治办、4个城中村
	12月底成立房东协会。
	12月底

	7
	
	2.开展电气线路排查整治，采取购买服务、政府补贴等方式，重点对出租房“表下线”进行排查，督促指导更换老化线路。
	新阳供电站、新阳派出所、建设口、安监站、各村居
	完成出租房“表下线”排查计划制定并开展工作。
	12月15日前

	8
	
	3.聚焦自建出租房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门窗违规设置防盗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不畅通等突出风险开展排查整治。
	街道综合执法队，新阳派出所、新阳市场监督管理所、新阳城管中队等部门配合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畅的立即整改。门窗违规设置防盗网的，春节前完成整改。
	常态化开展

	9
	
	4.聚焦自建出租房违规使用聚氨酯夹芯彩钢板开展排查整治。各行业主管部门在本行业领域内开展聚氨酯夹芯彩钢板隐患排查。
	各村居、街道安委会、消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拆除自建出租房违规使用的聚氨酯夹芯彩钢板。
	春节前

	10
	
	5.独居老人、80岁以上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住所配置灭火器、逃生面罩的基础上，安装联网式独立烟感、简易喷淋。
	民政口、安监站
	独居老人、80岁以上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住所安装联网式独立烟感，安装率达100%。边安装边开展宣传提示。
	12月底

	11
	三、电动自行车整治方面
	1.重点针对无物业管理单位的老旧小区和城中村出租房开展违规停放充电隐患排查，督促隐患整改。
	各村居
	消除违规进楼停放充电。
	常态化开展

	12
	
	2.督促物业企业加强小区管理，落实防火巡查制度，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自行车。
	建设口
	消除电动自行车进楼停放充电安全隐患。
	春节前

	13
	三、电动自行车整治方面
	3.对拒不整改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街道综合执法队进行查处。
	街道综合执法队，新阳派出所、新阳市场监督管理所、新阳城管中队等部门配合
	各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消除电动自行车进楼停放充电安全隐患。
	常态化开展

	14
	
	4.推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按照标准建设停放充电设施，提倡在单位充电，“满电回家”。
	各街道
各全链条责任部门
	单位内部新建充电设施插口，全区不少于500个，新阳街道、东孚街道、海沧街道不少于150个，嵩屿街道不少于50个。
	春节前

	16
	
	5.加大对经营网点和维修店铺检查力度，依法从严整治擅自改装原厂电气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池托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违规回收、二次组装加工蓄电池的黑作坊摸排，发现线索后报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查处。
	新阳市场监督管理局、新阳派出所
	每周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一经发现违法行为立即查处。春节前对辖区内场所全面摸底排查，发现线索立即查处。
	春节前

	17
	
	6.推动住宅小区电梯安装智能阻止系统，防止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
	建设口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开展
	12月底前完成新安装。
	春节前

	18
	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整治方面


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整治方面
	1.建立城中村区域“九小场所”底数清单。
	各村居、街道安监站
	按类型建立九类场所清单。
	12月底

	19
	
	2.明确无物业管理单位的居民小区和城中村防火巡查人员，并落实防火巡查制度。
	各村居、街道建设口、安监站
	12月15日前明确人员，每日开展防火巡查。
	12月15日前

	20
	
	3.加快整改室内外消火栓管网无水问题。
	各村居、建设口、市政水务海沧所
	已完成改造的城中村和老旧小区100%恢复供水。
	春节前

	21
	
	4.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防火巡查检查制度，确保消防车通道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建设口
	物业服务企业100%落实每日巡查制度，消除隐患。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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